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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遷往新物業進一步最新情況 

 

謹此提述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九日、

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涉及（其中包括）業主與CMDSL

訂立有關租賃新物業的租賃協議。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本集團遷往新物業提供進一步最新情況。於本公告日期，如通函所

述，目標完成搬遷仍然是不遲於二零二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前。儘管根據退租協議

規定的現有租約退租日期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已過，但綜合環保策劃與香港科

技園就延長現有租約的退回日期及現有物業的交吉日期的討論仍在進行中，迄今

為止，綜合環保策劃尚未收到任何騰空現有物業的通知。 

 

於本公告日期，集團的業務仍在現有物業繼續運作，營運未受影響。 

 

承董事會命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志明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景生先生及譚瑞堅先生；三名非執

行董事，分別為鄭志明先生（主席）、李志軒先生及呂施施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周紹榮先生、黃文宗先生及陳定邦先生。 


